
國立聯合大學開課要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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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校內各系所與開課單位之課程訂定更為嚴謹與制度化，特依據大學法

施行細則、本校各項章則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各學制課程訂定通則： 

（一）博士班畢業總學分最低為 18 學分，碩士班畢業總學分最低為 24 學

分(論文六學分另計)。  

（二）四年制各系畢業總學分為 132 學分以下，五年制為 160 學分以下。 

1.共同必修 28 學分(包含校必修 20 學分以及通識領域課 8學分)。 

2.各系專業必修科目(含院必修)學分數百分比：40～60%為原則。 

3.體育課程：一、二年級為共同必修(0 學分 2小時)；三年級、四年

級為選修(2學分 2小時)。 

4.軍訓課程畢業學分最高採計 2 學分。 

5.勞作與社會服務教育課程：一年級為必修(0 學分 1小時)。  

（三）課程規劃或調整，有關共同必修、通識教育與體育等課程，應會同相

關單位辦理。 

三、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 

（一）授課教師須於每學期開課前，提送新開設課程之課程綱要至課程大綱

審查權責單位完成審查，通過審查之課程並於選課前六日完成課程大

綱上傳以利學生選課之參考，如係開授全英語課程則另須提交全英文

授課申請書。 

（二）各系必修科目之開課學分數與時數，同一學年之上、下學期儘量接近；

每一選修科目均以開設一學期為原則。如需開設兩學期以上之課程，

應給予不同之科目名稱，或以（一）、（二）等附碼標示於科目名稱之

後以為區別。 

（三）每學期正課授滿 18 小時為 1學分，實習(驗)課程每學期授滿 36、54

或 72 小時為 1學分。 



（四）含正課及實(驗)習課程 2 學分/3 小時(1 節正課與 2 節上機操作之計

算機程式等)，或含正課及實習課程為 3 學分/4 小時(2 節正課與 2 節

實作)為原則。 

（五）特殊課程之學分與小時編配，須先經由系與院課程委員會審議，並提

送校課程委員會討論過後據以實施。  

四、開課人數相關規定  

（一）學士班各院系課程之選課人數至少 15 人始得開班。  

（二）日間部學士班通識課程選課人數至少 30 人，進修部學士班通識課程

選課人數至少 20 人始得開班。 

（三）碩、博士班課程之選課人數，碩士班至少 3 人、博士班至少 1 人始得

開班。 

（四）學士班學生選修碩士班課程者依三比一換計開課人數，但必須有碩士

班學生修習此門課程。 

（五）各開課單位人數上限不得低於 45 人，若因場地或設備等其他限制而

需調整人數上限低於此數，各開課單位應填寫申請單經教務長核可後

始可更改人數。 

（六）選修課得訂定修習人數上限、修課標準與條件，惟應於選課前公佈並

列入系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。 

五、新生入學生科目表，如須變動時請依下列程序 

（一）必修科目： 

1.變更開課年級學期，不須經當學年度該系入學在校生同意。 

2.新增課程或刪除與變更原課程之學分數須經當學年度該系入學在

校生 75%(含)以上同意。 

3.以上情形須經各系(所)、各院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附上入學生科目修

正申請表、彙總表與會議記錄送至課務組，提送至校課程委員會及

教務會議審議，核准及修改完成後影本送回原單位。  

（二）選修科目： 

1.新增課程或刪除與變更原課程之學分數：須經各系、各院課程委員

會通過，附上入學生科目修正申請表、彙總表與會議記錄送至課務



組，提報至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，核准及修改完成後影本

送回原單位。 

2.變更開課年級學期：須經各系(所)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附上入學生科

目修正申請表與會議記錄送至課務組，核准及修改完成後影本送回

原單位。  

六、開課總量管制原則  

（一）各學系各班入學生畢業前可開課之小時數：(畢業最低學分數-校必

修學分數-通識課程學分數)×1.3，開課系別每學期可開鐘點總量為

上述可開設鐘點之半數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各學系如欲增加總量範圍外之小時數，施行前提為減少學校次年度核

撥予該教學單位設備費或經常門費用，以支應授課鐘點費之前提下施

行，前述減少核撥之經費金額以該學系該學年度實際增加之鐘點費核

算。 

（三）每學期通識之自然、社會與人文課程可開設之學分數：校內各學士班

之班級數×各班級（天選、地選與人選）畢業需求學分數×1.2 為通識

課程開課學分總量。 

七、開課時程規定  

（一）每學期第六週起至第十三週止，各開課單位依據入學生科目表各學期

訂定內容，至課程管理系統登錄開課資料完成開課作業。 

（二）當學期加開之特殊選修課程，須經系(所)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並

填寫資料異動申請單經教務長核可後，於學期加退選作業結束前送課

務單位辦理，以維護學生選課權益。 

（三）各院系所因課程變更分組、併班或混班上課而須異動選課程式者，應

經過系所課程委員會研議，經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討論過，

提報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八、全英語授課 

開課人數與時程依「國立聯合大學全英語授課辦法」之規定辦理，而教師

授課鐘點計算依「國立聯合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辦法」計算。 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

